
附件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急性死亡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10人以下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的；

（七）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县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五）Ⅳ、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的；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后果的；

（六）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2

高青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

组成及部门职责

指 挥 长：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县长 

副指挥长：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局长

组成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承担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接警，并及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确定危害范围和程度；负责自然生态系统（除农、林外其他生态系统）的外来入侵生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根据县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授权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环境保护工作的预报预警工作。

县纪委监委：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人员的监督、检查。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应急新闻报道、舆论引导工作。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网络媒体舆论引导和网络信息监控工作。

县发展改革局：负责组织协调应急物资紧急调度。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协调本县救援装备、监测设备、防护和消杀用品、医药等生产供应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事发地周边安全警戒，维护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治安秩序；依法查处公安机关管辖的环境犯罪案件；维护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必要时依法实施交通管制；协助高青县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疏散人员；对已死亡人员进行身份核查、验证；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县财政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经费县级负担部分的保障，加大对环境应急支持力度。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为突发环境事件中遭受伤害的职工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为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落实工伤保险待遇。 

县自然资源局：承担因地质灾害次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工作和测绘地理信息保障工作，提供测绘地理信息、地质等相关资料。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配合涉及燃气热力等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协调交通运输企业做好应急救援运输保障；负责所辖范围内交通运输突发环境事件先期处置；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公路的抢修保通工作；按指挥部要求，协调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开通高速公路应急救援“绿色通道”。 

县水利局：负责组织制定受污染水体疏导或截流方案；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饮用水水源的安全保障，保障饮用水供应。 

县农业农村局：参与农业突发环境事件（属于工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和其他公害造成农业环境污染的事件除外）应急处置，负责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农业生产物资的调配，指导农业生产恢复工作。 

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协助宣传部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医疗卫生救援，报告医疗机构救治伤员情况信息。 

县应急局：参与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救援、事件责任调查和评估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全县应急救援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作。指导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期间供应的食品、药品等安全监督检查，打击囤积居奇。 

县商务外事服务中心：负责协调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有关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必要时在突发环境事件区域进行加密可移动气象监测，提供现场气象预报服务信息，并根据天气形势演变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对火灾、爆炸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现场的抢险救援，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污染蔓延，实施救援后的洗消。

中国移动高青分公司、中国联通高青分公司：做好通信保障应急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现场的通信网络及通信畅通。 

高青县交警大队：维护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必要时依法实施交通管制。

黄河河务局：负责黄河应急水量调度，提供黄河水情等相关资料。

国家电网高青供电公司：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中电力调度。

燃气公司：负责配合涉及燃气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环境风险企业：承担环境安全主体责任。负责制定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储备环境应急物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事件情况，组织先期处置，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扩散，消除环境污染。

附件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讯录

	序号
	部门
	电话
	备注

	上报部门

	1
	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010-65646422


	

	2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0533-3183020
	

	3
	高青县政府办
	0533-6967070
	

	组织机构单位

	4
	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
	0533-6962576
	

	5
	县纪委监委
	0533-6967026
	

	6
	县委宣传部
	0533-6967095
	

	7
	县自然资源局
	0533-6967748
	

	8
	县水利局
	0533-6962141
	

	9
	县应急局
	0533-6967921
	

	10
	县发展改革局
	0533-6967153
	

	11
	县工业信息化局
	0533-6961158
	

	12
	县财政局
	0533-6962293
	

	13
	县交通运输局
	0533-6961548
	

	14
	县卫生健康局
	0533-6961556
	

	15
	县农业农村局
	0533-6962768
	

	16
	县公安局
	0533-2189920
	

	17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0533-6961247
	

	18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0533-6962070
	

	19
	县文化和旅游局
	0533-6967181
	

	20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533-6961467
	

	21
	县气象局
	0533-6952983
	

	22
	县消防救援大队
	0533-6977119
	

	23
	县融媒体中心
	0533-6961558
	

	24
	县黄河河务局
	0533-6984114
	

	25
	县交警大队
	0533-2139217
	

	26
	中国移动高青分公司
	0533-2329466
	

	27
	中国联通高青分公司
	0533-2300563
	

	28
	金捷燃气公司
	0533-6952270
	

	29
	国家电网高青供电公司


	0533-2335516
	

	30
	县商务外事服务中心
	0533-6967601
	

	31
	高城镇
	0533-6315004
	

	32
	木李镇
	0533-6715617
	

	33
	田镇街道
	0533-6961342
	

	34
	黑里寨镇
	0533-6765534
	

	35
	芦湖街道
	0533-6951755
	

	36
	唐坊镇
	0533-6355730
	

	37
	青城镇
	0533-6735165
	

	38
	花沟镇
	0533-6785304
	

	39
	常家镇
	0533-6970767
	

	40
	高青县经济开发区
	0533-6989719
	


附件4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流程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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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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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图











■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


■县自然资源局


■县水利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财政局


■县卫生健康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卫生健康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公安局


■县气象局


■县消防救援大队


■其他有关单位











外部接口单位





县人民政府





县应急指挥部





社会稳定组





新闻发布组





   应急保障组





医学救援组





应急监测组








污染处置组





综合协调组





专家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





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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